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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研究倫理

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６、研究倫理審查相關文件

1 第五條「申請作業」第六款之「申請計畫內容」要件之⼀

2 第十四條「研究倫理相關文件」

1.研究計畫中涉及人體研究法之人體研究，從事取得、調查、分析、運用人體檢體或個人
之生物行為、生理、心理、遺傳、醫學等有關資訊之研究，獲核定通過之計畫經審查應
送合格之研究倫理審查單位審查者，應於計畫執行前檢附審查通過之核准文件

2.研究計畫涉及個人或群體為對象，使用介入、互動之方法、或使用可資識別特定當事人
之資料，而進行與該個人或群體有關之系統性調查或專業學科之知識性探索活動者，應
於計畫執行前檢附對於研究參與者招募方式及告知同意內容之相關文件

3



01研究倫理
4

 除了學生之外，涉及第三方之資料（病患、病歷、病患的檢查數據、實習現場、臨床技巧等）

 有生理資料：因教學實踐計畫而需要蒐集學生或他人之生理資訊（體育/體能測量數據、體檢、影
像、生理訊號、MRI 、眼動儀、抽血⋯等）

 心理資訊：焦慮、情緒、壓力等

符合以下項⽬之⼀，應判定為人體研究，送審IRB/REC 並取得核准函

以下項目雖不涉及人體研究，仍建議送審IRB/REC 並取得核准函

 教學方法研究，以常規教學與新課程內容進行比較，研究設計區分實驗組、對照組之研究計畫

 未來投稿之期刊會要求提供研究倫理(IRB/REC)核准證明者

 初步判定原則 *請參人體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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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倫理申請優點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送審的優點

保護受試者

學術支持

法律保障

社會信任

尊重受試者自主權，
確保風險利益相平衡

提升研究可信度，
有助學術發表於資助

確保合法性，避免糾紛

促進研究誠信與透明

不送審的風險

※懲處風險

※倫理風險

※學術風險

因觸法而面臨罰款
或研究終止

受試者可能被侵犯隱
私或遭受傷害

無法發表成果或聲譽
受損

IRB守護每⼀份研究
保障每⼀位受試者

計畫變更

事件通報

重要事件，⼀旦發⽣須及時通報

定期報告

保障權益

資料管理

持續落實，保障受試者權益

按規定提交進度、接受審查

落實知情同意，尊重退出權
利

遵守保密規範、保護受試者
隱私

確保研究按計畫執行、計
畫變更須先經IRB核准

發生不良事件或偏差事件
須即時向IRB報告

IRB核准

https://www.jct.org.tw/cp-1420-9129-06af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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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核定通過名單通常於每年7月初公告

 若判定應送審，則計畫主持人應盡早提出
申請

 計畫經費採全校⼀次撥付

 請學校承辦人待所有計畫取得核准證明文
件，且於管考系統上完成送出作業，再彙
整所有案件資料，⼀次報部請款

 ⼀般倫理審查作業時間約45天，請計畫主持
人儘早提出申請，以利請款及行政作業流程

惟倘遇有不可抗力之因素，計畫主持人於指
定截止日前仍無法取得證明文件者，請向學
校聯繫並說明預期辦理期程，俟取得證明後
儘速報部請款，以利研究案之進行

圖片來源：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https://www.jct.org.tw/cp-1420-9129-06af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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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前告知課程包含研究計畫，提供學生知情同意書簽署，
確保自願參與

•課程大綱或說明文件中事前說明研究內容，區分課程評量
與研究參與

認知與知情同意1

•匿名與資料保密措施：調查、訪談記錄去識別化處理

•課程大綱或說明文件中事前說明研究內容，區分課程評量
與研究參與

參與者權益保障2

•訪談、問卷調查等研究資料建議於課程結束後蒐集，降低
學生混淆學業考核與研究

•應說明課程的控制組與實驗組的安排，兼顧公平性

資料蒐集與使用時機3

 計畫執行時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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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參與者付出的時間與精神

•與參與者分享正向研究成果，或給予對照組相同機會
研究補償與成果回饋4

•與校外單位（例如社區居⺠、國中⼩學童等）合作時，
尊重合作場域的規範與作息

•強化對研究場域的回饋

外部合作單位之

倫理考量
5

 計畫執行時應注意事項 各倫理審查單位連結
(含參與同意書範本)

https://tpr.moe.edu.tw/news/2b08d7d0-d0f4-4066-9147-1b3f73b9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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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學術倫理

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第十三條涉學術倫理之處理程序

10

計畫審查中或核定後經指出涉有學術倫理，且有具體事證者，依下列程序處理：

（⼀）由學校先行查處，學校應於四個月內完成調查報告書及相關事證資料送交本部

（二）本部邀集學者專家，就前開調查報告書及相關事證提出審查意見，審議確認涉有違反學

術倫理情事，得按其情節輕重對計畫主持人作成下列全部或部分處分建議：

 書面告誡

 停止申請及執行補助計畫⼀年⾄⼗年，或終⾝停權

 已獲補助者，追回部分或全部補助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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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適當引註

1 登載不實

3
未註明其部分內容為已發表之成果或
著作

4 未註明而重複發表

 常見學術倫理問題

6 造假、變造

5 抄襲

7 舞弊/其他違反學術倫理之情事

8 代寫

資料來源：《學術倫理案件判斷準則參考手冊》教育部學術倫理專案辦公室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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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誠信原則

資料來源：《臺灣研究誠信守則》臺灣研究誠信守則起草委員會編纂

• 據實地蒐集和處理研究資料、嚴謹地執行研究和呈現研究發現

• 研究人員應適時敘明他人的貢獻，且不應參與或隱瞞不當研究行為
誠信(Honesty)1

• 應尊重研究中直接或間接參與者的自主、權益、福祉及尊嚴尊重(Respect)2

• 研究的全部階段，包括設計、執行和呈現結果，皆應謹慎處理所有的研究細節

• 所從事之研究活動，均應符合現行的學術倫理規範與適用的專業標準
嚴謹(Scrupulousness)3

• 應確保其研究符合法規、協議、條款和規範等，且皆應有妥當的管理課責(Accountability)4

• 研究人員和研究機構應該確保他人能清楚瞭解研究，包括所蒐集的資料或數據、
採行的研究方法、獲得的結果，以及外部利益相關者所扮演的角色等

• 任何與利益衝突相關的事項也應適當地揭露和管理，或於必要時加以去除

透明(Transparency)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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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任 VS. 不負責任的研究行為

資料來源：《臺灣研究誠信守則》臺灣研究誠信守則起草委員會編纂

1.嚴謹地蒐集與分析研究資料或數據

2.確保研究紀錄的完整性以供驗證

3.分享與公開研究資料、數據與結果

4.註明他人與自己的貢獻

5.遵守作者列名原則及擔負責任

6.充分的揭露與迴避利益衝突

7.接受與尊重研究倫理審查

負責任的研究行為

• 嚴重違反研究誠信者：
造假、變造、抄襲

• 下列(但不限於)研究行為情節嚴重
者，亦得被視為不當研究行為：

未妥善保管研究資料及成果、刻意隱瞞或毀損
重要的資料或數據、洩漏具隱私或機密性質的
資訊、不當的對待人類受試者或實驗動物、侵
害人類受試者或實驗動物的權利與福祉、未遵
守倫理審查委員會所核准的研究程序及範圍、
由他人代寫或不當的作者列名、⼀稿多投...等
等

不負責任的研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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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AI撰寫計畫書／成果報告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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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徵件系統申請人聲明頁面1. 透明與揭露：計畫書/成果報告中，清楚說
明AI工具使用目的、方式與範圍。

2. 負責與誠信：計畫主持人應對AI工具產生
的內容負責，確保正確性、真實性與完整
性，避免不當行為（如造假、變造、抄
襲），並且對工具來源進行適當引用。

※ 使用AI工具撰寫計畫書/成果報告如涉有違
反學術倫理行為，將依「專科以上學校學術
倫理案件處理原則」及「教育部補助大專校
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13 點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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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1：申請人表示因自身經驗不足，謹依照範本（研討會講師所提供之計畫

書範例）撰寫

計畫書內容與他人計畫書、成果報告內容相似

情況3：A師所提之計畫內容與同校B師先前所提而未通過的計畫書內容相似，

A師表示與B師授有共同課程，因前案未通過，故改由A師就同課程提

出新計畫申請，並從B師處取得計畫書，惟計畫書內容並未改寫

情況2：兩師計畫書內容相似度高，雖在計畫申請時有自行揭露互為計畫之協

同主持人，但因本計畫為個別計畫補助，故不同計畫申請案件仍應避

免計畫書內容雷同，致使違反學術倫理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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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內容可能有延續性，故需於計畫書內提出差異性說明

計畫書內容與自己已發表著作或與自己往年計畫內容雷同（自我抄襲）

計畫書或成果報告引述不當、抄襲

申請人撰寫之計畫書或成果報告，內容涉及他人之著作、成果、作品或報告

等，未於計畫書或成果報告中適當引註



遵守研究與學術倫理是最基本道德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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